模板


关于 ╳╳╳建设项目（工程）
取水许可证延续的申请

自治区水利厅：
[bookmark: _GoBack]根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的规定，我单位╳╳╳建设项目（工程）取水许可证将于╳年╳月╳日有效期届满，现申请水利厅对╳╳╳建设项目（工程）取水许可证进行延续。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1.╳╳╳项目（工程）延续取水申请自查报告
2. 延续取水申请书



                  
 申请单位：╳╳╳（盖章）
                    ╳╳年 ╳╳ 月╳╳日

附件1
╳╳╳项目（工程）取水许可证
延续申请自查报告（模板）
1 概述
1.1 工程基本情况
   包括工程地点、建设内容、建设时间、项目总投资、项目批复文件文号、项目建设完成情况、生产产品和规模、工程投产年限，项目业主情况等。
1.2 申请延续的取退水方案
包括取水地点、坐标，取退水路线、取退水构筑物及设施、取退水量、取水保证率、退水水质要求等说明。
1.3  取水许可审批及变化
    包括水资源论证主要结论、取水许可审批文件等；实际运行情况及其与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的对比分析，简述法人代表的变更、取退水设施及地点的变化、取水用途的变化、取退水量的变化、取用水工艺和环节的改变等；节水措施、水资源保护措施、第三方影响补偿方案的落实情况等。
2 用水合理性分析
2.1延续取水规模分析
项目实际运行取用水分析：至少分月列出近五年工程取用耗排水情况、工程产品以及相关参数，如：发电量、产品产量、利用（工作）小时数或天数；结合项目水平衡测和实际取用耗排水监测资料，分析工程实际运行取用水水平,并与水资源论证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对于水利水电工程，重点分析工程调度运行方式及其变化情况，并附调度图；至少分月列出工程历年水资源配置情况，提出规划水平年多年平均、各兴利目标供水保证率情况下工程水资源配置成果，并与水资源论证进行相应对比分析。
2.2已开展节水措施落实情况和本项目节水潜力分析
2.3申请延续取水规模分析
3 取退水影响分析
详细说明项目运行期间是否存在本工程取退水对其他取用水的影响，其他取用水户对本工程取用水的影响以及采取的措施等；项目退水对水功能区的影响分析；采用直流冷却方式的火电厂还应提供温排水影响范围监测成果；水利水电工程还应分析最小下泄流量的确定与执行情况。并与水资源论证时相应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差异，分析原因。取水、退水监测结果。
4 计量安装和运行情况
包括取退水计量分级安装和实际运行情况，是否接入自治区水资源监测平台，取水计量设施的计量认证情况。
5 节水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6 污水处理措施落实情况
7 用水管理及存在的问题
包括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申请、取水台账建设、水平衡测试、节水三同时制度、取水总结报送和用水计划申请、近五年水资源费缴纳、延续取水申请等取用水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改进措施等。
8 结论和建议

































附件2
                        

延 续 取 水 申 请 书















申请人（盖章）                      
 
申请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监制


填表说明
根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0号）规定，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45日前，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延续取水申请手续。取水单位或个人申请办理延续取水时，填写此表。
取水单位或个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申请手续的，取水许可证期满自行注销。
当取水量、取水水源、取水地点、取水用途发生较大变化的，需重新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并重新申请取水。
1. 原取水许可证载明情况：如从网上填表，系统将自动读取原取水许可证的信息；手动填表由申请人根据原取水许可证信息填写。
2. 取用水有关情况说明：包括有效期内年实际取用水量、取用水监测计量运行情况、取用水变化情况等，并说明在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内，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规定的取用水行为。
3. 有效期内各年实际取用水量：按法定计量器具计量数据填写，单位为万m3/年。
4. 取用水监测计量设施运行情况：应提供取用水计量器具检定或校准的证明文件。
5. 延续申请取水量：填写申请延续的取水量，应小于等于原许可取水量，单位万m3/年。
6. 延续申请取水期限：申请延续取水期限，填写年月日。


	一、原取水许可证载明情况（系统自动读取）

	取水单位
（或个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身份证号码）
	

	取水地点
	
	水源类型
	

	取水类型
	
	取水用途
	

	年取水量
	
	有效期限
	

	二、取用水有关情况说明

	有效期内各年实际取水量（万m3/年）
（系统自动读取）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设计生产规模以及主要生产用水技术、工艺、设备是否有变化
	□是   □否

	
	具体变化情况：

	取水水源、取水地点、取水工程、取水用途是否有变化
	□是   □否

	
	具体变化情况：

	取用水监测计量设施运行情况
	监测计量设施正常运行情况
	□是   □否 

	
	取水计量器具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情况
	□是   □否   上传检定或校准的证明文件

	
	
	检定或校准的部门：

	
	
	最近一次检定或校准时间：

	
	在取水许可有效期内是否发生过计量器具安装位置的拆改挪移或计量方式的调整或计量器具的更换
	□是   □否

	
	
	具体调整情况：

	
	计量设施的维护方式 □自维护 □第三方维护 □政府组织维护

	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规定的取用水行为
	□是     □否

	
	具体违法行为：                         

	三、申请的取水量和期限

	延续申请取水量
	万m3/年

	延续申请取水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